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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。办好学前教育，关系千万儿童

的健康成长，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，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。

十年来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学前教育事业取得

了长足发展。进一步健全了经费投入机制，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得

到合理配置，农村学前教育短板得到补齐，解决了教师队伍建设难

题，提高了保教质量，加大了教育督导力度，加快了学前教育健康

发展，切实解决了“入园难”、“入园贵”的问题。在全市建成以

普惠性幼儿园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发展格局，满足城乡群众就近入园

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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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情况



基本情况

近年来，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

部署，根据教育部、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坚持的公益普惠办园方向，

我市积极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，着力提高保教质量，努力构建

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，学前教育事业快速发展，取得了显著成绩。



一、学前教育规模快速扩大

2010年《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》颁布实

施以来，我市加大了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工作力度。截至2020年底，

我市共有幼儿园301所，在园幼儿41534人，教职工4656人，与

2010年相比，幼儿园数量增加了186%，在园规模增加了74.1%，

教职工数量增加了147.6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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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普及水平稳步提升

2 0 2 0 年 ， 我 市 学 前 三 年 毛 入 园 率 为

95.69%，比2010年提高24.69个百分点，

年均增长超过2个百分点，有效缓解了“入园难”

问题。

梅录、海滨、黄坡、吴阳、振文、塘缀、覃巴等7个

镇街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比2010年提高了40多个百分点；

长岐、樟铺、浅水、兰石、王村港、大山江、塘尾、博铺

等8个镇街提高了20多个百分点。



三、普惠程度不断提高

2020年，我市共有公办园（含村集体办园）87所，占比27.9%，公

办园在园幼儿21334人，占51.37%；共有普惠性民办园214所，占幼儿

园总数的72.1%，民办园在园幼儿20200人，占48.63%；普惠性民办园

在园幼儿15052人，占民办园在园幼儿总数的74.51%；全市普惠性幼儿

园覆盖率为87.6%，比2014年增长了20.65个百分点。

公办园占比 27.9%

普惠性民办园占比 72.1%

全市普惠性幼儿园占比 87.6%



四、民办园迅速发展

2020年底，全市共有民办园214所，在园幼儿20200人。相比2010年，民办园总数增加了171所，规

范化民办幼儿园160所，湛江市一级幼儿园3所，民办园在园幼儿增加了10350人。



五、城乡差距逐步缩小

从城乡看，幼儿园数量农村增幅最大，在园规模城市增幅最大，从2010年到2020年，农村地区幼儿园总

数增加了80%，在园规模增加了30%，城市地区分别增加了56.4%和54.6%。

在新增资源总量中，农村幼儿园占70%、在园幼儿占40%，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得到较快增长。

城 市 乡 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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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前教育重点工作情况

2010年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国务院关于当前学前教育发展

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0〕41号，以下简称《若干意见》），广

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快我省学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

〔2011〕64号）及《广东省发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》，对新时

代学前教育改革发展进行了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，进一步确定了到

2020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0%的普及目标，普惠性资源覆盖率

达到80%的普惠目标和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%的结构性目标，

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，推动学前教育持续健康发展。

我市根据省市要求，制定了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，按每期学

前教育行动计划去落实推进，2020年底，我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

到95.69%的目标，普惠性资源覆盖率达到87.6%的普惠目标和公办

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1.37%。



一、多渠道扩大普惠性资源

2019年1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

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，我市对城镇小区配套园进行全面摸底排

查，针对规划、配建、移交、使用不到位等问题，采取补建、改

建、新建、置换等措施，确保小区配套园提供普惠性服务。

目前我市已完成摸底排查工作，共摸排21个小区，没有幼儿

园需要治理，三个小区幼儿园已办成普惠性幼儿园，4个在建小区

配套幼儿园，建成后将移交教育部门使用。据初步测算，4个小区

幼儿园建成后将增加普惠性学位约2000个。

①  规 范 城 镇 小 区 配 套 幼 儿 园 建 设 使 用



一、多渠道扩大普惠性资源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，明确了幼儿

园的配套建设要求，在城市修补、功能完善、老旧小区改造、老工业区

更新中补充完善基础教育设施。我市规划了一批幼儿园建设项目，利用

闲置的学校大力发展公办园，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园，鼓励支持企事业

单位、部队、街道、农村集体办园。比如樟铺镇龙塘幼儿园，覃巴镇第

二幼儿园等利用闲置的中学办集体幼儿园，兰石镇庄艮村委会腾出村委

会多余的空间改建集体幼儿园，扩大普惠性资源供给，2016年新增公办

学位2200个，2017年新增公办学位2000个，2018年新增公办学位2280

个，2019年新增公办学位2550个，2020年新增公办学位4200个。

②  积 极 挖 潜 扩 大 增 量



二、推进科学保教

根据《3—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和《广东省幼儿园一

日生活指引》，指导各类幼儿园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，

幼儿园孩子应该“学什么”、“怎么学”和“教什么”、“怎么

教”提出了指导性要求。各类幼儿园深入贯彻落实《指南》和

《指引》，在幼儿园保育教育实践方面涌现出一批在本地具有一

定影响力的幼儿园，如吴川市中心幼儿园、吴川市海滨街道旭旭

蒙特梭利幼儿园、吴川市梅录街道博雅幼儿园、吴川市梅录街道

新时代幼儿园、吴川市梅录街道第一城幼儿园等，其中，旭旭蒙

特梭利幼儿园开展的“蒙氏教育”的实践探索得到湛江学前教育

界高度肯定，成为吴川市学前教育一张靓丽的“名片”。

①  加 强 专 业 指 导



二、推进科学保教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开展幼儿园“小学化”专项治

理工作的通知》的文件精神，我市按照标本兼治、疏

堵结合的原则，对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提前教授

小学课程内容、教育方式“小学化”、教学

环境“小学化”、小学非零起点教学等问题

进行专项治理。

② 开 展 幼 儿 园 教 育 “ 小 学 化 ” 专 项 治 理



二、推进科学保教

结合本地实际，完善区域和园本教研制度，建立学前教

育教研责任区，推动学前教育教研工作制度化、常态化，及

时解决教师日常保教实践中的困惑和问题。

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学前教育服务网络和教研同盟，每

个乡镇办好一所公办中心幼儿园，切实发挥乡镇中心幼儿园

对村幼儿园的辐射和指导作用，带动乡镇学前教育的整体发

展和质量提升。

③  完 善 教 研 制 度



二、推进科学保教

持续开展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，每年确定不同主

题，面向全社会宣传学前教育政策措施，传播科学教育理

念和科学育儿知识，转变教师和家长观念，为幼儿身心健

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社会环境。

④  加 大 社 会 宣 传 力 度

科学

育儿

关注

健康

良好

环境



三、完善投入保障机制

将中央、省级、本级财政学前教育专项资金相继投入在实

施农村学前教育推进工程和优质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扩容项目，

集中支持本地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。我市国家财政性教育

经费的比重从2010年的5.08亿元提高到2020年的15.74亿元。

完善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或生均财政拨款标准、普惠

性民办园扶持政策，明确了普惠性民办园的生均补助标准。生

均公用经费标准对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进行同等补助。

①  持 续 加 大 学 前 教 育 财 政 投 入



三、完善投入保障机制

对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、孤儿和残疾

儿童予以资助。2011—2020年，中央财政安排资金3.6亿

元，地方投入0.48亿元，累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3.75

万人次，覆盖面达到10%左右。

②  建 立 学 前 教 育 资 助 制 度



四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

国家连续八年实施幼儿园教师“国培计划”，广东

省实施教师“省培计划”和学历提升计划，我市也加大

对幼儿园园长、教师、保育员的培训，到2020年底，我

市幼儿园共有教职工4656人，幼儿园园长和专任教师

3075人，其中，大专以上学历2455人，幼儿园园

长和专任教师普遍接受了一轮培训，保育员持证率也逐

步提高。

①  持 续 加 大 师 资 培 训 力 度



四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

教育部出台了《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》、《幼儿园教师

专业标准》、《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》，我市通过公开招考、

小学富余教师转岗、特岗计划、公费师范生等多种方式补充幼

儿园教师。

目前我市市直幼儿园、乡镇（街道）中心幼儿园、公办学

校附属幼儿园纳入机构编制管理，核增人员编制350余名。同

时，根据学前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要，探索实行事业单

位登记管理，解决了长期制约教师队伍建设的编制难题。

②  加 强 幼 儿 园 师 资 配 备



四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

按照《若干意见》要求，我市积极落实公办园、民办园

教师工资待遇政策，做到非在编与在编教师待遇同工同酬，

落实非在编教师社保政策，努力保障幼儿教师待遇。

③  健 全 工 资 待 遇 保 障 机 制



五、完善监管体系

根据《若干意见》、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、《幼儿园建

设标准》、《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托儿所幼儿园

卫生保健管理办法》、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工作规

范》，我市从加强源头监管、完善过程监管、强化安全监管

等方面，对完善幼儿园监管体系作出了明确要求，并进一步

完善办园标准，规范办园行为。

①  完 善 监 管 制 度



五、完善监管体系

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对幼儿园保教过程加强监管，把好办

园审批和园长教师资质入口关，强化对幼儿园教师配备、安全防护、

卫生保健、营养膳食、保育教育、收费及经费使用等方面的动态监

管。

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幼儿园办

园行为督导评估工作的通知》和《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》，

并在2017-2020年开展了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专项督导检查，实地

督导评估了230所幼儿园。

②  创 新 监 管 方 式



五、完善监管体系

进一步明确各有关部门的管理责任，逐步健全教育部

门主管、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监管机制。

③  落 实 监 管 责 任



结束语

这些年来，我市学前教育得到快速发展，但

由于多种原因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学前

教育领域表现还比较突出，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

有一定差距。

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

中央周围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

大会精神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切实改进和加

强学前教育工作，努力办好普及普惠安全优质的

学前教育，为全市人民做好教育服务工作。



吴 川 市 教 育 局
2 0 2 1 年 0 4 月 2 3 日


